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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登记管理条例

!"##$年 "月 "%日国务院批准 "##$年 %月 "
日民政部令第 "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&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保障婚姻自由’一夫一妻’男女平等的婚姻

制度的实施(加强婚姻登记管理工作(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

权益(依法处理违法的婚姻行为(根据婚姻法和有关法律(制

定本条例)
第二条 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结婚’离婚’复婚的(必须

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)
中国公民同外国人’华侨同国内公民以及香港’澳门’台

湾地区的居民同内地居民之间的婚姻登记(分别按照有关规

定办理)
第三条 依法履行婚姻登记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

保护)
第四条 国务院民政 部 门 主 管 全 国 的 婚 姻 登 记 管 理 工

作)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

内的婚姻登记管理工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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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

第五条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!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者

市辖市"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!在农村是乡"民族

乡"镇的人民政府#
第六条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职责$
%一&办理婚姻登记’
%二&出具婚姻关系证明’
%三&依法处理违法的婚姻行为’
%四&宣传婚姻法律!倡导文明婚俗#
第七条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婚姻登记管理人员!应当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业务培训!经考试合格!发
给婚姻登记管理员证书#

第三章 婚姻登记

第八条 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!应当如实向婚姻登记

管理机关提供本条例规定的有关证件和证明!不得隐瞒真实

情况#
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婚姻登记!不得要求当事人出具

本条例规定以外的其他证件和证明#
第九条 当事人结婚的!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

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’申请时!应当持下列证

件和证明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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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一"户口证明#
!二"居民身份证#
!三"所在单位$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

状况证明%
离过婚的&还应当持离婚证%
在实行婚前健康检查的地方&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&必

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&向婚姻登记管

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%
第十条 在具备条件的地方&应当建立婚前健康检查制

度%实施婚前健康检查的具体地域范围&由省$自治区$直辖市

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$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意见&报本级人民政

府批准%
第十一条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进行

审查&符合结婚条件的&应当即时予以登记&发给结婚证#对离

过婚的&应当注销其离婚证%当事人从取得结婚证起&确立夫

妻关系%
第十二条 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&

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’
!一"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#
!二"非自愿的#
!三"已有配偶的#
!四"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#
!五"患有法律规定禁止结婚或者暂缓结婚的疾病的%
第十三条 申请结婚 登 记 的 当 事 人 受 单 位 或 者 他 人 干

涉&不能获得所需证明时&经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查明确实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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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婚条件的!应当予以登记"
第十四条 当事人离婚的!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

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离婚登记#申请时!应当持下列

证件和证明$
%一&户口证明#
%二&居民身份证#
%三&所在单位’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

信#
%四&离婚协议书#
%五&结婚证"
第十五条 离婚协议书应当写明双方当事人的离婚意思

表示’子女抚养’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’财产及债务

处理等协议事项"协议的内容应当有利于保护妇女和子女的

合法权益"
第十六条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

审查!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!对符合离婚条件的!应当

予以登记!发给离婚证!注销结婚证"当事人从取得离婚证起!
解除夫妻关系"

第十七条 离婚的当事人一方不按照离婚协议履行应尽

义务的!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"
第十八条 申请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!

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受理$
%一&一方要求离婚的#
%二&双方要求离婚!但是对子女抚养’夫妻一方生活困难

的经济帮助’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未达成协议的#

(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



!三"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

事行为能力的#
!四"未办理过结婚登记的$
第十九条 离婚的当事人恢复夫妻关系的%必须双方亲

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复婚登记$婚

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复婚申请%按照结婚登记的程序

办理%可以不再进行婚前健康检查$
第二十条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申请

不予登记的%应当以书面的形式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$

第四章 婚姻登记档案和婚姻关系证明

第二十一条 婚姻登 记 管 理 机 关 应 当 建 立 婚 姻 登 记 档

案$婚姻登记档案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按照档案法

的有关规定制定$
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遗失或者损毁结婚证&离婚证的%可

以持所在单位&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

证明%向原办理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出具婚姻

关系证明$
第二十三条 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出具婚姻关系

证明的申请进行审查%并根据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%为遗失

或者损毁结婚证的当事人出具夫妻关系证明书%为遗失或者

损毁离婚证的当事人出具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$
夫妻关系证明书&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%与结婚证&离婚

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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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四条 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

的!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

居的!其婚姻关系无效!不受法律保护"
第二十五条 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#骗取婚

姻登记的!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!对结婚#复

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!对离婚的当

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离婚证!并对当事人处

以 $%%元以下的罚款"
第二十六条 有配偶的当事人重婚!其配偶不控告的!婚

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向检察机关检举"
第二十七条 单位或者组织为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出

具虚假证件和虚假证明的!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予以没收!
并建议该单位或者组织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

政处分"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#第十八条的规定予

以登记的!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婚姻登记管理人员给予

行政处分或者撤销其婚姻登记管理员的资格&并对仍不符合

婚姻登记条件的当事人撤销婚姻登记!收回婚姻登记证书"
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认为符合婚姻登记条件而婚姻登记

管理机关不予登记的!或者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!可以依照行

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复议&对复议决定不服的!可以依照行

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诉讼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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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本条例规定的婚姻登记证书和婚姻关系证明

书!由国务院民政部门制定统一式样!省"自治区"直辖市人民

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印制#
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领取婚姻登记证书和婚姻关系证明

书!应当交纳工本费#工本费的标准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有

关部门规定#
第三十二条 省"自治区"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适当

的限制性措施!制止低于法定结婚年龄的人结婚#
第三十三条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本条例的

原则!结合当地民族婚姻登记管理的具体情况!制定变通的或

者补充的规定#
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#$%&’年 $(月

)$日国务院批准!$%&*年 )月 $’日民政部发布的+婚姻登记

办法,同时废止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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